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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資
持
云
『
通
三
方
便、
望
後
根
本、
俱
名
為
前○

』

▲
事
鈔
云
『
今
約
婬
戒
以
明○

如
內
心
婬
意、
身
口
未
現、
名
遠
方
便○

此
犯
下
罪○　

二
動
身
口、
未
到
前
境、
名
次
方
便○

犯
中
罪○　

三
者
臨
至
境
所、
身
分
相
交、
未
至
犯
處
已
來、
名
近
方
便○

是
重
中
罪○

』

△
事
鈔
續
云
『
已
下
雖
輕
重
多
少
不
同、
大
相
可
準○

』
已
上
皆
見
事
鈔

記
卷
二
十
七

上
罪
皆
有
三
方
便、
例
前
可
知○　

若
獨
頭
中
罪
下
罪、
準
諸
記
文、
止
分
遠
近
二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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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方
便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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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合
前
次
近、
總
名
曰
近
方
便○

皆
結
下
罪、

無
有
區
別○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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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
云
『
言
方
便
者、
乃
是
趣
果
之
都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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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。
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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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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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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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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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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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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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事
鈔
云
『
本
相
如
何○　

謂
入
如
毛
頭
名
婬、
舉
離
本
處
名
盜、
斷
其
命
根
名
殺、
言
章
了
知
名
妄○　

若
結
罪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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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他
部、
因
成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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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有
本
時
方
便○

』　
　

資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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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『
前
明
根
本
之
相
二、
初
句
通
問○

　

謂
下
別
釋○　

若
下
明
攬
因
成
果○

簡
異
他
宗、
使
無
濫
用○

』
見
事
鈔
記

卷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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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山
律
在
家
備
覽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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